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石林分局关于对

《石林众达混凝土有限公司商品混凝土生产线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经审议，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联系电话：0871-67798412,0871-68226553（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

传真：0871-67798412

通讯地址：石林县天奇路1号

邮编：652200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石林众达混凝土有限公司商品混凝土生产线扩建项目
	昆明市石林县鹿阜街道办事处大屯村委会打坝坡
	石林众达混凝土有限公司
	云南联创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石林众达混凝土有限公司商品混凝土生产线扩建项目位于昆明市石林县鹿阜街道办事处大屯村委会打坝坡石林众达混凝土有限公司内，占地面积14442.6㎡，总投资200万元，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封闭式破碎车间600㎡及封闭式中细碎筛分车间（打砂车间）1800㎡，在原有年产40万m³商品混凝土生产线基础上，分别扩建一条年产2万石料破碎生产线及一条年产30万m³商品混凝土生产线。本项目扩建完成后，全厂达到年产70万m³商品混凝土。
	项目主要环境影响

施工期：本项目施工期产生的扬尘分为施工场地扬尘、运输扬尘；废水主要为车辆进出施工场地冲洗废水、初期雨水及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施工期噪声主要钢架结构的破碎车间和石料堆场、危废暂存间改造、设备及环保设施安装等使用的施工机械噪声和施工车辆噪声，属于间歇性噪声，施工结束，噪声源消失；施工期仅产生少量施工建筑垃圾及少量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

营运期：本项目的大气污染物主要有石料加工粉尘，粉罐顶产生的有组织粉尘，输送、计量、投料过程产生的无组织粉尘，砂石料堆场扬尘，砂石原料装卸起尘，骨料仓上下料产生的无组织粉尘，运输车辆产生的粉尘，汽车尾气，食堂油烟等；生产废水主要为搅拌机清洗废水、混凝土运输车辆清洗废水、地面冲洗废水、车辆冲洗废水、砂石分离废水产噪设备主要是破碎机、制砂机、搅拌主机、装载机、空压机、水泵等运行时产生的机械噪声；混凝土运输车辆进出厂区的时候也会产生间歇性噪声；固废主要为生产过程废弃混凝土、除尘器收集粉尘、沉淀池内沉渣、检验室产生的废品、沾油手套、棉纱及废机油、生活垃圾。

项目预防及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施工期：

废气治理措施：合理安排施工，缩短土方工程施工周期；对施工区域的地面进行洒水抑尘；对运输车辆限速行驶并及时对路面进行清扫。

废水治理措施：施工车辆的清洗废水经厂区已有的洗车池收集后循环利用；砂石堆场采取篷布遮盖；通过修建排水沟，将地面雨水收集到厂区低洼处已有沉淀池中用于施工场地洒水降尘；施工人员生活污水排入厂区已有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掏用作周边旱地的农家肥，不外排。
固体废弃物处理措施：建筑垃圾中一部分可回收综合利用，不可回收部分按当地环卫部门规定，由施工单位运至建设部门指定地点进行妥善处置，禁止随意倾倒；生活垃圾收集于垃圾桶内，清运至鹿阜街道垃圾收集点交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置。
噪声防治措施：在厂界设置围墙；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制定施工计划，避开办公人员休息时间；尽量选用低噪声机械设备，并及时维修保养，严格按操作规程；施工作业均在白天进行，设备安装调试过程中利用现有构筑物隔声降噪；优化施工方式，避免在同一时间集中使用大量的施工机械设备；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管理，做到文明施工，避免人为噪声的产生；运输车辆进入现场应减速、禁鸣。

运营期：

废气治理措施：新增4个粉料筒罐顶均安装1套脉冲袋式除尘器，除尘效率在99.5%以上；粉状原料由管道通过计量泵进入搅拌主机，砂石料由设置防尘罩的皮带输送至搅拌主机；搅拌楼设置为封闭式的彩钢瓦结构；破碎车间和中细碎筛分车间设置为封闭式彩钢瓦大棚，并在破碎机、打砂机、振动筛等进料口、卸料点上方设置喷淋装置；1#、2#砂石料堆料场均设置为三面围挡加顶棚的彩钢瓦结构和喷淋装置，1#、2#砂石料堆料场旁均设置了1台雾炮机；在厂区的北侧大门设置1台雾炮机；厂区地面除绿化区外进行硬化，定期对路面进行清扫，不定时洒水降尘；食堂油烟通过抽油烟机引至1套去除效率不小于60%油烟净化器处理后于屋顶排放。

废水治理措施：严格执行雨污分流的排水体制，保证污水收集、处理系统运行流畅；在厂区的北侧低洼处设有1个总容积20m3的二级洗车池，每级沉淀池的容积为10m³；设有1个总容积为960m3沉淀池，共有12格，每格容积为80m³；厂区设有1个40m3化粪池、1个20m3化粪池、1个28m³废水收集池。
固体废弃物处理措施：废弃废弃的混凝土经砂石分离后暂存于一般固废暂存间，重新利用于生产；沉淀池沉渣定期清理后全部作为生产原料返回生产工序；除尘器收集的粉尘收集后作为原料全部返回生产线利用；检验室废品回收后经破碎用于生产；员工生活垃圾与沾油手套、棉纱经垃圾桶收集后定期运输至鹿阜街道垃圾堆放点堆放，委托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废机油经专用容器收集后贮存在危废暂存间内，定期委托云南泽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清运处置，不外排。
噪声防治措施：加强管理，合理安排作业时间；搅拌区尽量减少夜间生产，石料加工区禁止夜间破碎加工；主要产噪设备设置在封闭的厂房内；产生振动的各类压缩设备应设置基础安装减振垫，减轻震动的影响；对设备和运输车辆进行定期的维修和养护；尽量将车辆运输时间安排在昼间，不进行或尽量减少在夜间运输的次数；厂界设置实体围墙，通过距离衰减、围墙隔声措施降噪；加强厂区绿化工作；厂区设置限速、禁鸣标志。 


